遂宁市安居区医保局部分权责事项调整情况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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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权力类型
	权力名称
	设定依据
	责任主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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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追责情形及免责情形
	监督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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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调整前情况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调整方式
	新增

	
	调整后情况
	区医保局
	
	其他行政权力
	将医疗卫生机构、人员等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，对失信行为按照国家规定实施惩戒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》第九十三条；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三条
	区医保局（基金和数据股）
	1.体系建设管理责任：建设管理全区医疗保障基金使用信用体系。
2.制度建立责任：建立区级医疗保障基金使用信用管理制度。
3.监督管理责任：对信用主体信用信息的采集、公开、评价、应用、修复等进行监督管理。
4.共享责任：依法依规将信用主体信用信息与全国信用信息平台共享。
5.其他责任：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》第九十三条；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三条、第四十二条、第四十六条、第四十七条、第四十八条
	追责情形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》第六十三条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》第十条以及其他依法应当追究的情形。
免责情形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》第六十条、第六十一条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》第十二条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医保责的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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